
关于做好 2020 年上半年（第一批）研究生 

毕业审核工作的通知 

   

为做好 2020 年上半年博士、硕士研究生的毕业审核工作，现将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1. 审核流程：请学院教务员在天津大学教育教学信息管理系统

中进行毕业审核，核对计划审核情况、答辩日期、答辩结论、毕业结

论等信息，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 1。完成毕业资格审核后打印毕业、

结业、肄业情况审核表，并由教务员、主管院长签字，盖学院公章。 

2. 注意事项：申请提前毕业的研究生在毕业申请前需办理提前

毕业学籍异动相关手续；申请结业、肄业的研究生需提前办理结业、

肄业相关手续，并完成离校手续。 

3. 材料报送要求：2020 年 6月 3 日前将毕业审核表一式两份提

交（寄送）至新校区 1895 大楼 A312，联系人：谷老师，85356077。 

研究生毕业审核是研究生培养管理的重要环节，请学院高度重视，

认真组织，严格把关，避免错报、漏报，把握好时间节点，切实把研

究生毕业审核工作做好，保质保量完成任务。 

 

 

研究生院培养办         

2020年 5月 25日 

  



附件 1： 

毕业审核系统操作指南 

1. 毕业管理→毕业审核→初审； 

 

2. 选择本次毕业审核批次（2020 年 6月毕业），设置筛选条件，选出

需要审核的学生名单；特殊情况（硕博连读硕士、结业换毕业），

学生未在初审名单中，可申请添加（学院统一将学号姓名发给谷老

师）。 

 

 

3. 勾选需要审核的学生，核对计划完成结果、答辩日期、答辩结论等

信息，无误后可选择“自动审核”或“手动审核”。 



 毕业：答辩结果“通过”、计划完成结果“通过”、答辩日期，三者缺一不

可。 

 结业/肄业：结业要求计划完成结果“通过”，答辩结果和答辩日期均不

做要求。 

 

自动审核：自动审核毕结业条件给出审核结论“是否通过”，并设

置“毕结业结论”。 

 

手动审核：特殊情况（如结业证换发毕业证、硕博连读硕士等）无

法进行自动审核的，需手动审核。设置审核结果，本次毕业、结业、

肄业，设置为通过；并设置相应结论。 

 

如有审核错误的，可以勾选学生，清空结果。已经终审过的，不能

再修改或清除结果，需要研究生院退回后再修改。 

4. 打印毕/结/肄业审核表，点击页面上硕士/博士页面，可以查询审

核结果并打印审核表（审核表一式两份）。 



注意：毕业、结业、肄业审核表需分别打印，不允许不同毕业结论

的审核表混合打印。如需其他分类可通过左侧列表查询。 

 

 

 


